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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

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，就本公司董事所知，下列人士（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

除外）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

部之規定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，或須登記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

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：

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

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

協和策略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530,530,000 20.95%

Concord Group (B.V.I) 於控制企業 530,530,000 20.95%

Limited 之權益 （附註1）

利特（集團）投資有限公司 於控制企業 530,530,000 20.95%

之權益 （附註1）

中國華力控股集團 於控制企業 530,530,000 20.95%

有限公司 之權益 （附註1及2）

Evertop Investment 於控制企業 530,530,000 20.95%

Holdings Limited 之權益 （附註1）

吉大為先生 於控制企業 530,530,000 20.95%

之權益 （附註1及3）

中國華星（香港）國際 於控制企業 530,530,000 20.95%

有限公司 之權益 （附註1）

中國華星集團公司 於控制企業 530,530,000 20.95%

之權益 （附註1及4）

陳新先生 實益擁有人 430,000,000 16.98%

陳鴻錫先生 實益擁有人 334,000,000 13.19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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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

1. 協和策略投資有限公司（「協和策略」）為Concord Group (B.V.I.) Limited（「Concord
Group 」）之全資附屬公司，利特（集團）投資有限公司（「利特」）、Evertop Investment
Holdings Limited（「Evertop」）及中國華星（香港）國際有限公司（「華星（香港）」分
別持有Concord Group 之33%、34%及33%權益，因此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，
Concord Group、利特、Evertop及華星（香港）被視為擁有協和策略所持有530,530,
000股股份之權益。

2. 中國華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擁有利特99%權益，因此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，中國華
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被視為擁有協和策略所持有530,530,000股股份之權益。

3. 吉大為先生全資實益擁有Evertop，因此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，吉大為先生被視為
擁有協和策略所持有530,530,000股股份之權益。

4. 中國華星集團公司擁有華星（香港）98%權益，因此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，中國華星
集團公司被視為擁有協和策略所持有530,530,000股股份之權益。

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

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

Top Strategy 實益擁有人 466,200,466 18.41%

Investment Limited （附註1）

余靜士先生 於控制企業 474,480,466 18.74%

之權益 （附註2及3）

附註：

1. 此等相關股份指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訂立之協議向Top Strategy
Investment Limited（「Top Strategy 」）發行本金額為20,000,000港元之可換股債
券獲轉換時可能發行之股份。其後，該協議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由雙方予以
終止。

2. 余靜士先生全資實益擁有Top Strategy，因此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，余靜士先生被
視為擁有Top Strategy所擁有權益之466,200,466股相關股份之權益。

3. 此等相關股份指上述可換股債券獲轉換時而可能發行予Top Strategy之466,200,466
股股份，以及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向余靜士先生授出之8,280,000份購股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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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，概無任何人士或公司（不包括本公

司董事或行政總裁）知會本公司其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，擁有根據證券及

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，或須登記於本公司
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。

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

除上文「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」一節所披露者外，本公司或其任何

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作出任何安排，致令董事或其配偶或彼等各自之成年子女可

藉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。

購股權計劃

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。根據本公司計劃授出之尚未行使

購股權之詳情如下：

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
參與者 於二零零五年 期內行使、 於二零零五年
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行使期 一月一日 註銷或失效 六月三十日

港元

董事

錢克明 二零零二年 0.1312 二零零二年 864,000 – 864,000
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黃建華 二零零二年 0.1312 二零零二年 900,000 – 900,000
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韓繼德 二零零二年 0.1312 二零零二年 900,000 – 900,000
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前董事

韓方明 二零零二年 0.1312 二零零二年 900,000 – 900,000
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二零零二年 0.2360 二零零二年 8,000,000 – 8,000,000
七月三十日 七月三十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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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
參與者 於二零零五年 期內行使、 於二零零五年
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行使期 一月一日 註銷或失效 六月三十日

港元

張潔斌 二零零二年 0.1312 二零零二年 900,000 – 900,000
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柯銀斌 二零零二年 0.1312 二零零二年 900,000 – 900,000
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馬慶國 二零零二年 0.1312 二零零二年 864,000 – 864,000
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尚慶齡 二零零二年 0.1312 二零零二年 864,000 – 864,000
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于恩光 二零零二年 0.1312 二零零二年 864,000 – 864,000
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郎咸平 二零零二年 0.2360 二零零二年 1,000,000 – 1,000,000
七月三十日 七月三十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16,956,000 – 16,956,000

僱員 二零零二年 0.1312 二零零二年 9,674,000 – 9,674,000
合計 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貨品或服務 二零零二年 0.1312 二零零二年 48,680,000 – 48,680,000
供應商 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至
合計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二零零二年 0.2360 二零零二年 500,000 – 500,000
七月三十日 七月三十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49,180,000 – 49,180,000

其他 二零零二年 0.1312 二零零二年 54,270,000 – 54,270,000
合計 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至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

130,080,000 – 130,080,000

附註：

1. 黃建華先生及韓繼德先生於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後已由「僱員」類別重新分類至「董
事」類別。

2. 若干已辭任本公司董事職務之人士已被重新分類至「前董事」類別。




